
河北叁陆伍商业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蒙

牛商贸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
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
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23）冀 0102 民初 5719 号民
事 判 决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
日 内 来 本 院 北 法 庭 领 取 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
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河北建文建材科技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康 建 国 诉

被 告 刘 晓 峰 、第 三 人 河 北 建
文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案外人
执 行 异 议 之 诉 一 案 ，现 依 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 、
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
开庭传票、证据、追加第三人
申请书等。自本公告送达之
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
后 1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（答
辩）期满后的第三日 9 时（遇
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速
裁 第 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王士波、河北摩森人力资源服
务有限公司、王素华、王建华：

本 院 受 理 申 请 执 行 人 翟
明 与 被 执 行 人 王 士 波 、河 北
摩森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
中 介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申 请 执
行人翟明已向本院提出追加
王 素 华 、王 建 华 为 本 案 被 执
行人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
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和相
关 证 据 材 料 ，限 你 们 自 本 公
告 发 出 之 日 起 30 日 内（遇 法
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来 本 院 领 取
相关法律材料。并定于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进行答
辩、举证，逾期则视为送达同
时 放 弃 答 辩 、举 证 权 利 。 同
时在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
10 时 30 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
延）来本院到庭调查，逾期本
院将依法缺席作出裁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唐金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杜 立 新 诉

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案 号
（2023）冀 0131 民 初 3449 号 。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 及 开 庭 传 票 ，自 公 告 之 日
起，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
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
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，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
9 时（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
第 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栾正江：
上 诉 人 赵 建 克 与 被 上 诉

人栾正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
已 审 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
告送达（2023）冀 05 民终 4031
号案件民事裁定书。自发出
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来领取
民 事 裁 定 书 ，逾 期 将 视 为 送
达，本裁定书发生法律效力。
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上午
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3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 拍 卖 活 动 ，拍 卖 位 于 石 家
庄市长安区体育北大街 54 号
华 药 一 区 11-101【不 动 产 权
证 书 号 ：冀（2022）石 家 庄 市
不 动 产 权 第 0015917 号 、冀
（2022）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
0015916 号】。 建 筑 面 积 为
127.15 平 方 米 。 起 拍 价
1500000 元，保证金 250000 元，
增 价 幅 度 7000 元 及 其 倍 数 。
对上述标的的权属有异议者
以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关
系 人 ，请 于 拍 卖 结 束 前 与 本
院 联 系 ，逾 期 视 为 放 弃 相 关
权 利 。 联 系 人 马 法 官 ，电 话
0311- 66758039，京 东 技 术 咨
询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屈 岩 磊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 ，警 号 号 码 为 1306730，特
此声明。

苏 佳 兴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42074，特此声明。

郝 志 霄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23164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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